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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佳力奇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 

关于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

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的说明 

一、股东大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为规范公司治理结构，保障股东依法行使权利，确保股东大会高效、有序、

规范运作，安徽佳力奇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《公

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公司章程》及《股

东大会议事规则》，对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、召集、提案和通知、召开、表决和

决议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共召开 7 次股东大会，历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

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、决议的内容及签署等，均符合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违反《公司法》

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制度行使职权的情形。 

二、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

了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。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 1 名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董事会共召开了 14 次会议。公司历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

提案、出席、议事、表决、决议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《董事会议事

规则》的规定。董事会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规

范运作，就《公司章程》的订立、公司重大制度建设、重大经营投资和财务决策、

管理层的聘任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决策，有效履行了职责。 

三、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

了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。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设监事会主席 1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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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内，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 9 次会议。公司历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、提

案、出席、议事、表决、决议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

的规定。监事会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规范运作，

有效履行了监督职责。 

四、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

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

定了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。 

公司现任独立董事 3 名，人数超过公司 7 名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。独立董事

自受聘以来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的要求，积极出席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，勤勉、谨慎、认真地履行

了权利与义务，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有力地保障了公

司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。 

五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

况，制定了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》，对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、职责与义务、

任免程序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董事会秘书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》

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，认真筹备历次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，及时向公司股东、

董事、监事通报公司的有关信息，建立了与股东的良好关系，促进了公司治理结

构的完善和董事会、股东大会职权的正常行使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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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安徽佳力奇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关于股东大会、

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的说明》之

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徽佳力奇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 

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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